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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周时期的国家认同是通过祖先崇拜及宗法分封建立起来

的血缘祭祀认同。 汉唐时期的国家认同是通过以皇族始祖为感生帝建立起来

的天子祭祖, 即天人之间的象征性血缘关系实现的。 宋明时期平民开始大规

模编制宗族谱系、 敬宗收族, 并祭祀始祖, 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姓氏都追溯到

了黄帝, 打破了以往由皇族贵胄垄断的国家认同。 然而, 这种通过象征性血

缘谱系构建的国家认同带有种族排他性, 因此清代统治者力图构建更具超越

性的儒教观, 任何一种宗教只要能够得到这种儒教观的认可, 被判定有益于世

道人心, 就可以在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中生存发展, 发挥其积极作用。 对国家认

同的讨论离不开中国宗教思想史视角, 而这又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有关, 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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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 “想象的共同体” 的观点确立了西方学界讨

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

为通过各种媒介, 能够 “想象” 出一种将比较分散的个人连接在一起的整

体, 这一整体具有神圣性, 对外边界明确, 而内部则相对平等均质。 民族国

家就是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① “想象的共同体” 理论强调印刷技术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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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相对来说比较适用于解释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但对中华民族认同来

说, 则并不完全适用。 如果将 “想象的共同体” 直接引入有关近代中国民

族国家的研究, 那么炎黄子孙就成了一种 “想象” 的文化构建, 但其实它

有非常漫长的历史,① 绝不仅仅始于 (印刷技术发达后) 报纸等媒介出现的

时代。
甲骨文中并没有 “黄帝”, 金文中 “黄帝” 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晚。 公元

前 386 年田陈篡齐, 原本分封在齐地的姜尚后代 “姜齐” 被 “田齐” 取代。
田齐为证明自身获得政权的合法性, 同时也为了谋求天下, 开始 “高祖黄

帝”。② 黄帝的神话由此开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

黄帝二十五子、 得姓者十四人的传说。 先是贵族谱牒, 后是宋明以来的家

谱, 再至于明代 “大礼议” 推恩之后, 普通人也可以合法地祭祀其姓氏始

祖 (在此之前, 普通人祭祀四代以上的祖先是违法的, 《朱子家礼》 也主张

庶人只能祭祀四代祖先),③ 几乎所有汉族人的姓氏都追溯到了黄帝, 这样

绝大多数拥有姓氏的普通人都变成了黄帝的后裔。 通过炎黄子孙的文化构

建, 中国古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过程是漫长而

曲折的, 其中有很多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珍视。 在近代, 中国固有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方式又受到一定冲击, 面对新的历史场景, 近代

以来中国人是如何应对的, 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一、 炎黄子孙: 从皇族贵胄到老百姓的家国构建

从大量的甲骨文资料来看, 商代王族非常注重祖先祭祀, 而后土等地域

山川神明也是重要的祭祀对象。 因此, 就商周以来中国先秦社会的宗教祭祀

对象而言, 可视为存在血缘和地缘两套祭祀逻辑。
血缘祭祀是贵族祭祀自己的祖先, 祈求先王祖先的 “在天之灵” 能够

保佑地上的子孙, 赐福禳灾。 这种祖先祭祀是具有排他性的, 如 《左传·襄

公十年》 记载, 宋公以 《桑林》 之乐招待晋侯, 晋侯随即生病。④ 周灭商

后, 将商之后裔封于宋地, 以奉桑林, 桑林是宋人祖庙之地。 礼崩乐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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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用祭祖之礼乐接待晋侯, 邀请晋侯 “观礼”。 晋侯之所以生病, 当时人

们认为是其参与他人祭祖仪式, 被鬼侵害导致的。 这种对晋侯致病原因的叙

述模式, 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祭祀是不能有外人参加的, 否则会惹祸

上身。
地缘祭祀是祭祀境内的土地、 山川之神, 遵循 “祭不越望”① 的原则。

诸侯对封地内的山川 “在远者望而祭之”,② 不能祭祀封地之外、 遥望不见

的土地、 山川之神。 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和天下的名山大川, 诸侯祭祀自己境

内、 所在之方的山川, 显示了二者在政治等级秩序上的尊卑。 如 《左传·哀

公六年》 记载, 楚昭王有疾, 占卜的结果是 “河为祟”。③ 此处的 “河” 即

黄河之神, 但黄河已经超出了楚国之望, 故楚昭王不愿祭祀黄河之神以

禳灾。
先秦以来血缘和地缘这两套祭祀逻辑显然有着明显的边界, 通过宗教祭

祀活动, 可以构建出贵族世家、 分封诸侯国的认同。 与此同时, 更为重要的

是, 在这两套祭祀逻辑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周代的土地分封制度基

于血缘宗法, 一个贵族只有参与祭祀祖先的活动, 分得祭肉, 才能在宗法等

级次序中获得相对固定的地位, 也才能有权利合法分享或部分拥有其祖先的

封地。 这种血缘与地缘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延续到近世, 唯有参与祭祖并分

得祭肉的男丁, 才能分享祖先 (家族) 名下的公田收益。④

上述血缘与地缘密切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之所以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崩

坏, 是因为随着生产力发展、 生产关系变革, 以及人口增加、 土地扩张, 贵

族间实质性的血缘关系很难再维系周代的诸侯分封体制, 这样就不得不出现

构建性或模拟性的血缘关系来扩大固有系统, 田齐 “高祖黄帝” 就属于这

种尝试。 《国语·鲁语》 载: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尧而宗舜。 夏后

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 商人禘喾而祖契, 郊冥而宗汤。 周人禘喾

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⑤ 黄帝成为虞、 夏、 商、 周四代帝王的共同始

祖。 在 《史 记 》 中, 尧、 舜、 禹, 夏、 商、 周, 乃 至 秦 代 的 君 主, 都 被

“记载” 为黄帝的后裔。 顾颉刚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 中国古史中最早记载

的是帝喾、 然后是颛顼: “颛顼、 帝喾之前又堆上了许多的王者了。 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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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 直把

‘地图’ 写成了 ‘年表’。”① 每个地域的部落邦国最初都有自己崇拜祭祀的

首领先王。 当出现多个部落组成的联盟、 多个邦国组成的国家时, 这些原本

相互独立的首领先王, 便被有意识地 “创造” 出彼此之间的辈分谱系, 进

而产生 “五百年前是一家” 的趋势, 直至最终全部成为黄帝子孙, 并共同

生活在同一个天子统治的 “天下”, 年表就与地图合一了。
秦汉时期, 随着 “皇帝” 称号的出现, “皇帝” 与 “天子” 之间建立起

稳定的联系。 在中国古代, 以郊祀为代表的天地神明祭祀和以祠太庙为代表

的祖先和其他人格神祭祀, 一直是最重要的国家祭礼。 秦汉以来, 逐渐形成

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体制, 君主既具有 “天子” 身份, 也具有 “皇

帝” 身份。 在祭祀天地系统的神明时, 君主使用 “天子” 的身份; 在祭祀

祖先和其他人格神时, 君主使用 “皇帝” 的身份。 上述祭祀中对 “天子”
和 “皇帝” 身份的不同运用, 分别源于先秦古礼中外事用 “嗣王某” 和内

事用 “孝王某”。② 这样, 皇帝就成为天帝之子, 两者之间建立起虚拟的或

者说构建性的血缘关系。 在不同类型、 不同等级的国家祭祀中, 皇帝的自称

也不同: (1) 在对先帝以前的历代帝王祖先, 以及各朝代明君贤臣等神明

的祭祀中, 称 “皇帝”; (2) 在对天地山川等自然神明的祭祀中, 称 “天

子”; (3) 大祀称 “天子 (或皇帝) 臣某”, 中祀称 “天子 (或皇帝) 某”,
小祀只称 “天子” 或 “皇帝”。 如果皇帝亲自签名 “某”, 就可以让有司代

行祭祀, 小祀甚至不需要皇帝签名。③ 原则上, 大祀和中祀都应该由皇帝亲

自祭祀, 但因在制度上设计了皇帝签名代行祭祀的程序, 实际上很多祭祀都

是由有司代为摄事, 只有特定的祭祀才由皇帝亲祭。 但无论怎样, 作为天子

的皇帝都是国家祭祀中最重要的, 甚至是唯一的大祭司。
建立帝王皇族血统与至上神 “天” 之间的稳固联系, 是为了凸显和强

化封建王朝的神圣性与合法性。 但改朝换代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从周代开始就出现了 “天命靡常” 的观念, 这无疑会给帝王皇族血统的神

圣性带来冲击。 新王朝的创立者如何重新构建和诠释其皇族血统与 “天”
的关系, 从而名正言顺地成为 “天子”, 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一个重要的

“神学” 问题。 战国后期开始流行阴阳五行学说, 用五行配五帝, 五帝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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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帝) 即分别成为历代封建王朝 “家天下” 的始祖。 汉唐千余年间, 历朝

帝王始祖逐渐与感生帝信仰形成密切的互动关联。 获得天命的某一王朝的始

祖, 必然是感与五行相配的五帝中某一帝之精所生, 例如商代是水德, 简狄

吞玄鸟之卵生殷商始祖契, 是感黑帝之精; 周代是木德, 姜嫄履大人迹 (脚

印) 生姬周始祖后稷, 是感青帝之精; 而斩白蛇 (白帝之子) 起义取得天

下的汉高祖刘邦, 是感赤帝之精而诞生的, 所以汉代是火德。 从这一层面而

言, 感生帝之于皇族, 既有始祖与后裔之间的血缘关系, 也代表了帝王获得

天命的一种 “天人关系”。 因此, 东汉经学家郑玄说: “始祖者, 感神灵而

生, 若稷、 契也。 自, 由也。 及始祖之所由出, 谓祭天也。”① 帝王祭祖即

祭天的这种中国宗教思维逻辑, 再度用象征性的手法延续了商周以来先王与

天神的密切乃至合一的关系。 可以说, 从有文字记载的商周以来, 帝王的祖

先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体系, 一直是维护中华民族国族构建的十分重要

的文化表征系统。
这套文化表征系统比较适用于贵族社会, 但六朝以来门阀士族社会逐渐

崩溃, 与此同时, 来自印度、 西域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给予基于模拟血缘宗法关系的王朝体制前所未有的冲击。 轮

回是佛教带来的重要观念, 即强调人有生必有死, 死后将根据生前身 (行

为) 口 (语言) 意 (思想) 三业的善恶好坏而转化为其他更为高级或低级

的生命形态, 如此持续流转轮回, 以不断上升或下沉, 在两个相反方向之间

转生。 佛教的这种上下波动、 循环往复的轮回观念, 直接打破了中国人固有

的血缘家族线性的血脉谱系。 例如佛教原本的 “七世父母” 观念, 并不能

等同于中国固有的天子 “七庙” 的祖先追溯。 “七世父母” 绝非父、 祖父、
曾祖父等七代祖先, 而是轮回转世中不同生命形态的个人的七对父母, 这七

对父母之间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是故对中国传统的祭祀祖先的统序造成了

严重的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 佛教提供了全新的祭祀原理。 在儒教中, 子孙只祭祀与

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祖先, 宋明理学将这种祭祀实践进一步理论化为 “血食生

气”。 因为子孙与祖先有血脉联系, 所以是 “一气” 的, 子孙只有祭祀自己

的祖先, 才能发生感应。 中国传统上以气之聚散解释人的生死, 认为鬼神就

是阴阳二气伸缩盈虚产生的。 人死气散, 但气不是消失了, 而是归于天地公

共之气。 亡者的后世子孙通过虔诚的血食祭祀, 能够把祖先之气从天地公共

之气中重新 “感格” 出来, “格” 即 “至”, 即通过正心诚意、 “血食生

气”, 让祖先之气 (魂灵) 降临。 “祭如在” , 子孙祭祀祖先, 祖先就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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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在那里; 如果没有血缘关系, 不是 “一气 ” , 就是淫祀, 就不可能

“祭如在” 。 佛教则在祭祀中提出了 “功德” 这一全新的概念, 使原先的祭

祀变成了斋僧, 礼敬佛、 法、 僧三宝。 像佛教徒做的诸如盂兰盆会等各种

礼佛斋僧法事活动, 被认为会产生很多功德。 这种功德可进行转换或者兑

现, 让祭祀者本人的世俗生活更加幸福, 让祭祀者逝去的亲人在死后获得

安宁或更好的去处。 佛教入华, 给中国固有的血缘宗法祭祀体系带来了很

大的冲击, 进而也对建立在血缘宗法祭祀体系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构成了挑

战, 这集中体现在僧人是否可以 “拜俗” 的问题上。 拜俗所拜的俗人, 主

要指僧人的在家父母和帝王。 东晋名僧庐山慧远在其名篇 《沙门不敬王者

论》 中将僧人拜俗视为向世俗社会的妥协, 认为这就等于认同六道轮回,
而僧人出家的目的就是逃脱六道轮回之苦, 因此僧人绝不能拜俗, 应该不

顺化以求宗。① 这个 “宗” 指的是佛教的宗旨、 真理。
当然, 众所周知佛教在中国最终没有取得主导地位, 北魏开始中国佛教

就已经流行 “国主即是当今如来” 的说法,② 在唐代最终解决了拜俗的问

题, 僧人必须拜父母, 也必须拜君主。 前文所述的印度佛教轮回观念框架下

的 “七世父母”, 也被中国佛教化为列祖列宗。③ 甚至在唐代禅宗兴起后,
僧人的师徒传承谱系受到空前的重视, 中国固有的宗法组织原则也以拟制的

方式进入僧人组织之中。 宋代僧人收弟子, 师、 徒各自刺血研磨, 书写 “嗣

书”, “此等嗣法相嗣时, 或以指血书嗣, 或以舌血书嗣, 或以油乳书之”,④

就如同世俗社会过继收养子一样。 明代开始在僧、 道中广泛流行派字谱,
僧、 道的宗派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世俗社会的宗族。 僧、 道出家, 虽离开了

世俗的家族, 但通过剃度或冠巾、 受戒或受箓、 传法等方式形成的师徒关

系, 又进入了模拟血缘的法缘宗族之中。⑤

唐代之前贵族谱牒的功能主要在于 “别贵贱”, 记录后世子孙与具有阀

阅的祖先在血缘上的亲疏远近, 以备日后承袭勋爵或选官之用, 故这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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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期, 第 127 ~ 150 页; 张雪松: 《全真道派辈字谱发隐》, 赵卫东主编: 《全真道研究》
第 3 辑, 齐鲁书社 2014 年版, 第 125 ~ 136 页。



牒的记录是十分严格的。 所谓的世家大族, 并不体现在家族的人口众多,
而在于其地位显赫。 宋代以后族谱的作用和功能逐渐发生变化, 由 “别贵

贱” 慢慢变为敬宗收族, 族谱的编辑方式也不再那样严格, 而是尽可能多

地将人口吸收到本宗族之中。 明代起庶人可以祭祀始祖, 宗族的规模遂急

剧膨胀, 凡是同姓之人, 也可以说 “五百年前是一家” 了, 一些宗族在人

口规模上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 “大” 族。 唐宋实行 “户绝” 制度, 当一个

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时, 官方会宣布 “户绝” , 并将其家产全部或部分充

公。 在此制度背景下, 不仅私自过继子孙的行为被禁止, 而且家族规模也

受到严格限制。 唐宋时人也往往害怕自己的家族将来 “户绝” , 死后面临

无人祭祀的局面, 因此常常将祭祀的责任交给佛寺道观, 即买一块田地,
将田地每年的租佃收益交给佛寺道观, 而佛寺道观必须每年对该家族的亡

者进行祭祀。 元明之后, 随着族谱编制技术的提升, 敬宗收族的成效越发

显著, 家族规模不断扩大, 已经没有 “户绝” 之忧, 庶人的祠堂开始将祭

祖的权力从功德坟寺那里夺回。 与此同时, 官府也放任了宗族规模的扩大,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税收方式的变化, 官府也不再希望看到 “户绝” ,
否则早已按户摊派固定下来的服兵役等各项义务将失去征发对象。①

明代 “大礼议” 之后, 庶民可以祭祀始祖, 意义十分重大: 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人在共同祖先的号召下凝结为一个宗族; 另一方面, 各个家族追

溯的始祖往往声名显赫、 曾经封侯拜相, 这样也在法理上解决了庶民不得立

家庙的难题。 例如, 很多张姓家族都把自己的始祖追溯到张九龄, 张九龄是

唐代的宰相, 宰相之家自然可以立家庙, 那么这些张姓祠堂就都获得了合

法性。
总之, 商周时期的国家认同是通过祖先崇拜及宗法分封建立起来的血缘

祭祀认同; 汉唐时期的国家认同是通过以皇族始祖为感生帝建立起来的天子

祭祖, 即天人之间的象征性血缘关系实现的。 这些在本质上都是贵族式的、
以上层统治阶层为中心的国家认同, 是 “礼不下庶人”② 的反映。 但在 “唐

宋变革” 之后, 贵族特权受到冲击, 科举制度成为构建中国士绅精英阶层的

主要凭借, 礼仪开始 “下移”。 以往只有皇族贵胄才有资格成为黄帝后代,
历朝历代也以此论证其政权合法性。 例如汉代儒生贾逵在 《左传》 中发现

尧的后代中有人名叫刘累, 便论证刘邦是刘累的后代, 由此汉代皇族将其

血统通过尧上溯到黄帝。 王莽、 曹丕这些 “篡汉” 称帝的人, 也都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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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统上溯到舜, 继而再上溯到黄帝, 以证明自己成为天子的合法性。 在

中国古代, 只有天子才能祭天, 不同等级的人在相对应的祭祀体系中都有

其各自的祭祀对象。 《汉书·郊祀志上》 载: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怀柔

百神, 咸秩无文。 五岳视三公, 四渎视诸侯。 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大夫祭门、 户、 井、 灶、 中霤五祀, 士庶人祖考而已。 各有典礼, 而淫祀

有禁。”① 但宋代以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员流动日益频繁, “祭不越

望” 的禁忌早已被打破,② 庶人祭祀也不再限于祖考。 当庶人可以祭祀其

远祖、 始祖时, 他们便真正开始使用以往被贵族垄断的 “礼” , 将自己追

溯或构建成黄帝的后裔。 原本只属于皇族贵胄的家国天下意识, 这才发展

为普通人的国家认同。

二、 非种族血缘排他性的国家认同观念的发展演进

天主教在晚明入华, 带来了一套全新的世界观, 与佛教入华类似, 这套

世界观对中国固有的血缘宗法制下的国家认同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不过利玛

窦等耶稣会士最初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将天主教与儒教相融合, 提出了 “补

儒” “超儒” 的思路。 在西方传教士看来, 上帝创造了人类, 中国人自然也

应该是亚当、 夏娃 (厄娃) 的子孙, 因此在上古三代, 中国古人还保留了

关于原始一神教的记忆, 儒家经典 《尚书》 《诗经》 里的 “昊天上帝” 就是

对基督宗教天主、 上帝的隐晦而曲折的表达。③ 但公元元年耶稣基督诞生

后, 这个 “好消息” (福音) 没有及时传入中国。 相反, 在两汉之际, 由于

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的形成, 偶像崇拜破坏了中国古人残存的原始一神教记

忆, 中国人开始 “堕落”。 到晚明天主教入华, 西方传教士自认为其传播基

督宗教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复上古中国的原始一神教 (儒教), 因此特别注重

“辟佛老” 以及 “补儒” “超儒”。④

正如佛教僧侣师徒传法的法卷要将 “始祖” (祖师) 追溯到释迦牟尼,
天主教也将中国人视为亚当、 夏娃的子孙, 而非黄帝的后裔。 与此同时,
中国回族的大量族谱, 其世系亦以十二伊玛目为肇始, 由此将家族血统追

溯到穆罕默德的家族, 从而成为 “圣裔” 。 面对不同宗教对儒教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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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 儒生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维护和强调黄帝后裔的血缘世系, 以是否

为黄帝后裔来甄别 “夷夏” , 但这种 “简单粗暴” 的做法很快在清代面临

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清代统治者并非汉族人, 也就是说当时的天子并非传

统意义上的炎黄子孙。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 再强调黄帝后裔的血缘世系来

维护国家认同, 无疑是不识时务的。 以往儒教构建的从天子贵胄到庶民宗

族的炎黄子孙、 尧舜苗裔的国家认同, 在清代新的形势下, 很有可能发展

为一种对国家认同带有破坏性、 颠覆性的 “夷夏之辨” , 这是清代统治者

不能容忍的。
清代统治者也力图在原有的儒教国家认同的基础上, 构建更加开放的国

家认同。 1727 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 雍正帝在召见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时

发布上谕:
向来僧道家极口诋毁西洋教, 而西洋人又极诋佛老之非。 彼此互

相讪谤, 指为异端, 此等识见, 皆以同乎己者为正道, 而以异乎己者

为异端, 非圣人之所谓异端也。 孔子曰: “ 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 岂

谓儒教之外, 皆异端乎? 凡中国、 外国所设之教, 用之不以其正, 而

为世道人心之害者, 皆为异端也……所论只在是非邪正之间, 而不在

人己异同之迹也……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诞幻, 天主既司令于冥冥

之中, 又何必托体于人世? 若云奉天主之教者, 即为天主后身, 则服

尧之服, 诵尧之言者, 皆尧之后身乎? 此则悖理谬妄之甚者也。 西洋

人精于历法, 国家用之, 且其国王慕义抒诚, 虔修职贡, 数十年来,
海洋宁谧, 其善亦不可泯。 蒙古之人, 尊信佛教, 惟言是从, 故欲约

束蒙古, 则喇嘛之教, 亦不可弃。 而不知者, 辄妄生疑议, 乃浅近狭

小之见也。①

这份上谕以满汉两文发布, 并立即被转译成葡文、 法文、 拉丁文, 分别

寄往葡萄牙里斯本、 法国巴黎、 罗马教廷。 雍正帝着力反对基督宗教的核心

教义 “道成肉身”, 他将 “道成肉身” 理解为天主化身、 托体于人。 基督宗

教的 “道成肉身” 教义与上文笔者讨论过的佛教的轮回学说一样, 对中国

传统的血缘世系和道统具有相似的冲击性。 “道成肉身” 打破了中国固有的

天子祭祖即祭天的传统, 天人关系不再依据血缘或模拟血缘世系展开线性联

系。 天道直接以人身的形式出现, 这很容易让中国的帝王产生误解和恐惧,
认为会时时出现自称 “道成肉身” 者来谋反。 雍正帝对奉天主教者都成为

“天主后身”、 尊尧舜之道者都成为尧舜化身的理论高度警觉, 认为 “此则

悖理谬妄之甚者也”, 因为这将给王朝统治带来极大的威胁, 动摇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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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 在一百多年后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中, 作为天父 “附

体” 的杨秀清一度集教权、 政权、 军权于一身, 俨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

领导人, 直到在 “天京事变” 中被杀。 诚然雍正帝将基督耶稣视为天主的

“化身” “后身”, 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有关 “道成肉身” 的基督宗教教义,
但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上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恰好印证了雍正帝的

看法。
雍正帝特别反感宗教之间相互攻击, 主张不能以一种宗教作为标准去衡

量其他宗教, 甚至认为以表面上是否与儒教相同来判别正教或异端都是错误

的, 发出 “岂谓儒教之外, 皆异端乎” 的问难。 固然一些清史专家业已指

出, 在清代存在两种儒教观, 即以顾炎武、 王船山、 颜李学派等为代表的保

教排外的儒教观, 以及以康熙帝、 雍正帝、 乾隆帝等为代表的非排他性的儒

教观,① 但实际上在清代统治者眼中, 强调 “夷夏之防” 的民族主义儒教才

是最大的 “异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不断吸收外来元素的、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国时期

“五族共和” 的政治理念更是被时人普遍接受。 事实上, “五族” 的概念在

清代就已经产生。 18 世纪中叶, 清军于南疆取得决定性胜利后, 乾隆帝在

《西域同文志序》 中写道:
今以汉语指天, 则曰天; 以国语指天, 则曰阿卜喀; 以蒙古语、 准

语指天, 则曰腾格里; 以西番语指天, 则曰那木喀; 以回语指天, 则曰

阿思满。 令回人指天以告汉人, 曰: “ 此阿思满。” 汉人必以为非; 汉

人指天以告回人, 曰: “ 此天。” 则回人亦必以为非。 此亦一非也, 彼

亦一非也, 庸讵知孰之为是乎? 然仰首以望, 昭昭之在上者, 汉人以为

天而敬之, 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 是即其大同也。 实既同名, 亦无不

同焉。②

引文中的 “国语” 指满语, “回语” 指维吾尔语, “西番语” 指藏语。 乾隆

帝选择汉、 满、 蒙、 藏、 维五族, 是因为这五族有完整的文字系统。 也就是

说, 乾隆帝将文字视为一个民族文明的核心标志。 当然, 乾隆帝的某些认识

现在看来并不十分妥当。 在中国境内实际上远远不止上述 5 个民族有本民族

的传统文字, 我国有古文字的少数民族至少有 23 个。 比如在广西世居的 11
个少数民族中, 壮族、 京族、 彝族、 水族都是公认有本民族传统文字的。 此

外, 毛南族也有自身相对成系统的传统 “土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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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壮字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 唐永淳元年 (682 年), 澄州 (今广西上

林) 刺史韦敬辨所撰 《澄州无虞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宅颂》 碑文中

即出现多个古壮字。① 韦敬辨虽然是当地土著首领, 但他自称 “昔居京兆”,
后 “流派南邑”, 对中原文化有高度的认同。 古壮字大体按照汉字 “六书”
的方式造字, 象形、 会意、 形声、 假借最为常见, 假借字多是借助汉字的字

音或字义。 这种方块壮字的造字方法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字中比较常见,
在毛南族的 “土俗字” 中也可见类似的情况 (现今学界研究比较多的古代

党项族的西夏文, 也属于借鉴汉字而创造的民族文字)。 南宋著名文人范成

大在淳熙二年 (1175 年) 撰成 《桂海虞衡志》, 其中提到古壮字时说: “边

远俗陋, 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 桂林诸邑皆然……予阅讼牒二年, 习见

之。”② 说明南宋时古壮字在广西不少地区颇为流行, 甚至官府诉讼状子、
契约等文书的书写也常使用古壮字。 由此可见, 有些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字

是十分古老的。 尽管乾隆帝对少数民族文字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但他从语

言文字的角度提出 “五族” , 对打破单一的血缘关系的 “同文同种” 观念

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乾隆帝认为, 虽然各民族语言文字对天的叫法、 写法不一, 但都指的同

一个天, 各族人民也都生活在同一个天下。 在雍正帝、 乾隆帝等清代统治者

看来, 采用哪种宗教礼俗, 身为哪一民族, 只是 “迹” 上的不同, 只要能

遵循天理正道, 发挥积极作用, 就是 “实既同名, 亦无不同”。 进一步而

言, 清代统治者的儒教观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儒教观, 相对抽象且带有超越

性, 它不以某种具体的儒教形态作为衡量其他宗教的标准, 特别是不以种族

血统观念为标准。 任何一种宗教只要能够得到这种儒教观的认可, 被判定有

益于世道人心, 就可以在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中生存发展, 发挥其 “约束蒙

古” 或 “精于历法” 等具体功用。
20 世纪初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人士一度以 “反满” 为口号, 强调发动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的种族革命, 他们同时受到西方各种民族国家理论

的影响, 开始以 “同文同种” 作为国家认同的标准。 但这种国家认同并不

利于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 因此近代一些国史学家力图将 “五族” 的祖先

都纳入炎黄子孙的血缘世系之中, 提出满族之祖肃慎人是黄帝之孙 “般”
的后代, 蒙古族之祖匈奴人是黄帝之后 “淳维” 的子孙, 回族 (主要指维

吾尔族) 之祖安息人是黄帝之孙 “安” 的后人, 藏族之祖西羌人是黄帝之

裔 “休” 的后代。 这种论证在近现代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审视下, 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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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颉刚为代表的 “疑古学派” 的攻击下,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与之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 清代以来构建的摒弃种族及血缘排他性的国家认同观念, 反

而越见其生命力。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理论已经

深入人心。①

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 “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加强民族团结, 不

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② 这 “五个认同” 是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的

思想基础。 时至今日, 我们早已全面超越了以模拟血缘世系关系构建国家认

同的时代, 宗教中国化业已成为中国五大宗教的共识, 是实现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途径, 具有民族性、 地域性和时代性特点。 宗教中国化

的具体内涵包括政治上认同、 社会上适应、 文化上融合。 实现宗教中国化,
广大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就会成为一体两面, 爱国爱

教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 余论: 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对国家认同的讨论, 离不开对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和认识。 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 近代以来常被称为 “国学”。 胡适曾经开列

过一个国学入门书单,③ 这个书单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 因为其中不仅有

常见的儒家典籍, 而且包括 《华严经》 《法华经》 等汉译佛经, 还有唐诗、
宋词、 元曲, 乃至于明清小说, 如 《桃花扇》 《长生殿》, 甚至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这些非常 “民间” 的内容。 胡适认为上述文献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理解什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素材, 可见他的眼界是

很开阔的。 考虑到当时不乏对国学持有狭隘理解者, 胡适的观点是有其警醒

作用的。
狭隘的国学概念其实很容易招致误解, 甚至被看成大汉族主义的产物。

如果仅仅按照十三经等儒家典籍来理解国学, 以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

容, 那么少数民族典籍就不是国学的有机部分, 少数民族文化就被排除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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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化之外了。 如果我们今天仅仅通过某些儒家思想家构建的较为狭隘

的血缘世系脉络来理解中华民族, 那么有些少数民族尊奉蚩尤为祖先, 蚩尤

曾与炎帝打仗, 又该如何构建国家认同呢? 有人或许会说, 古人也曾用编织

血缘谱系的方法来化解这个难题, 例如清华简 《五纪》 里面便提到蚩尤是

黄帝的儿子。① 虽然蚩尤在其中以逆子的形象示人, 即由于蚩尤的行为大

逆不道, 黄帝将他处死并进行肢解, 蚩尤的身体各部分化为各种农作物和

器物, 但通过这个传说, 我们至少也可以把将蚩尤尊为祖先的人们同样视

为炎黄子孙了。 不过, 今天我们是不是还主要依靠编织血缘谱系来维系国

家认同, 是很值得严肃反思的问题。 简言之, 国学、 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

带有任何大汉族主义的成分, 而应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机组

成部分。
本文主要从中国宗教思想史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古代的国家认同问题, 以

往学者较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国家认同问题, 过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

大多是从中国哲学史或经学史的角度着眼的。 但在古代社会, 宗教往往是各

大文明的精华所在, 宗教学对古典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按照 “大

国学” 的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包括少数民族典籍的中国古典学, 并以古典时

期 “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话, 宗教就应成为国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 宗教是各大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也概莫能外。
以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 我国人文学界在关于古典文明的研究中,
往往对宗教缺乏充分的重视。 西方学界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自文艺复兴

以来开始了对人类文明 “祛魅式” 的理解, 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就几乎完

全抛开了宗教的视角。 而自 “五四” 时期以来, 我国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

又是借鉴西方哲学史的构建模式来书写中国哲学史的, 这就给我们全面理

解中华文明带来了一定的局限, 而且不利于在相关研究中建立自主的知识

体系。
“宗教学” 这一学科概念是近代才被引入中国的。 “五四” 时期, 学术

界高扬科学与理性, 对宗教的祛魅也导致许多学者并不重视宗教学的研究。
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提出了宗教取代论, 如蔡元培的 “美育取代宗教”、 梁漱

溟的 “伦理取代宗教”, 以及 “科学取代宗教” “哲学取代宗教” 等观点。
在新文化运动的 “科玄论战” 中, “玄学鬼” 彻底失败, 名声扫地, 当时社

会上还出现 “非基 (基督教) 运动” “非宗教运动” 。 这些社会思潮与实

践活动, 在特定阶段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但其中个别观点会导致人们轻

视宗教学研究。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上都采取完全排斥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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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来重新理解中华文明, 虽然这在当时对破除迷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时至今日, 对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言, 又不能不说是有所欠缺

的。 中国的宗教学研究起步于晚清民国时期, 但在民国时期建立宗教学研

究的学科体制时, 中国传统宗教的 “官方” 一面已经随着封建王朝被推翻

而消失殆尽, 故学者在考察研究中往往只强调中国传统宗教 “民间” 的这

一面。 因此, “五四” 以来的主流学者大多认为中国传统宗教都只不过是

愚夫愚妇的民间信仰, 甚至径称中国在传统上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但历史事实绝非如此, 正如本文所论, 从上古起中国就有一套完整的

“敬天法祖” 的理论和实践, 曾有学者将之称为 “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①

这可视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方宗教信仰系统。 古代地方官员在一年中频繁

参与公共祭祀活动, 地方主官或作为主要祭司, 或派遣僚属, 须进行到任谒

神、 治域内大小正祀神明的春秋常祭、 水旱等灾害的祈祭 “遍祷” 等。② 在

各地方官员之上, 中央一层的政教合一主要体现在 “天子” 和 “皇帝” 的

合一, 可见就中国古代国家首脑的称谓而言, 既有 “天子” 展现的宗教上

的意涵, 也有 “皇帝” 展现的传承皇族血统的人间帝王的意涵。 以五德终

始的视角来看, 皇帝是什么? 皇帝为什么能应天命? 开国皇帝能够改朝换

代, 是因为他本人或其祖先是感五行帝之精所生, 所以皇家祭祖就是祭天。
中国古人的 “天” 是按照阴阳五行周而复始的,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也是

如此。 所谓 “天子至尊也, 神精与天地通, 血气含五帝精”,③ “天子” 与

“帝王 (皇帝)” 的这种 “天人合一”, 就像圣灵感孕一样, 吞玄鸟蛋、 履大

人迹, 依次感五行帝之精, 对古人来说具有突出的宗教神圣性。
中国传统宗教不只有 “官方 ” 的一面, 即天子百官对祭祀的各种垄

断, 并由此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 更有其 “民间” 的一面。 老百姓的祠庙

祭祀, 对祖先和各种神明的信仰, 这些同样是一种文化构建, 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 国家认同的重要信仰动力,
不可小觑。

西方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立场,
尤其提倡 “价值中立”, 这对将传统的神学、 宗教学研究从研究者自身的信

仰立场中解放出来发挥了关键性的祛魅作用。 韦伯在 1904 年撰写的 《社会

科学认知和社会政策认知中的 “客观性”》 中提出: “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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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获取糅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想, 以便能从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

方。” 但他同时申明, 上述观点 “决不会是说, 因为价值判断最终立足于某

些理想, 因而有其 ‘主观的’ 源泉, 所以它归根到底应从科学讨论中排除

出去”。① 事实上, 我们是不可能把 “价值” “意义” 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完

全清除出去的, 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上有诸多差异, 中国建立起区别

于西方学术界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不足为奇的, 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
我们在选择研究对象和内容时, 必然要运用我们的价值观, 同时我们的

价值观也赋予研究对象以意义。 韦伯认为价值观使某些现象成为与我们研究

相关的对象, 而一旦研究对象确定, 价值观便不再发挥作用, 研究将按照经

验和因果律等展开。 但实际上韦伯的观点也并非金科玉律, 价值观对获取研

究成果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构建中国自主的宗教学知识体系, 以及适合

当代中国国情的 “大国学”, 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理想类型, 它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前提是试图建立起某种秩序, 这种秩序多少是一种理想的秩序。
研究者不仅要在实在中对此予以证明, 还要通过它提供一种达到实在认识的

中介手段, 并由此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研究和 “大国学” 研究的视野,
同时为研究者提供资料选择与事实因果联系的图式。 质言之, 通过构建一种

历史与逻辑统一、 内在无矛盾的理想类型, 可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比

较、 衡量与诠释。 理想类型虽然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的特点, 但是随着宗教

思想观念自身的发展演变、 人们现实需求的变化以及认识的深入, 中国自主

的宗教学知识体系、 “大国学” 体系会不断演进更替, 中国宗教学、 国学研

究也将不断发展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作用。 全面、

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离不开中国宗教思想史的视角。 我们既要同情地

理解中国传统宗教血缘祖先崇拜演变在古人的国家认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也要与时俱进地意识到这种模式的时代局限性,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发展

方向, 积极增强 “五个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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